
申领失业保险金服务指南

一、政策内容

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，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规定履行缴

费义务满一年，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，有求职要求的，可向

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。

二、适用对象

参保失业人员

三、办理条件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,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:

（一）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,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

定履行缴费义务满 1 年;

（二）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;

（三）有求职要求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线上申报：

无

（二）线下申报：

1.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（港澳台人员可持港澳台居

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

行证）；

2.《失业保险金申领表》；

五、申请流程

（一）线上：



1.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si.12333.gov.cn）

（1）点击“失业待遇申领”。

（2）点击左侧“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”。

（3）进入登录界面。

（4）登录成功后，若出现以下界面，请点击手机校验

右侧的“点击进入”—点击“发送验证码”—输入验证码

—点击“确定”，提示认证成功。



（5）仔细阅读此页面提示内容（“申领条件”、“承

诺”），符合申领条件点击“我已认真阅读……”前的○—

点击“同意”。



（6）对该页面信息，如需要上传附件可点击“选择文

件”（无需上传请忽略），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“申请”，

成功后点击“确定”。



2.登录聊城 12333 服务网（http://www.sdlc12333.com/）

（1）点击“个人网上服务”。

（2）进入登录页面。失业人员输入本人身份证号、用户

密码进入聊城市社会保险个人网上服务系统。如第一次登录

请进行新用户注册。



（3）失业人员进入“聊城市社会保险个人网上服务系

统”，在左侧“失业支付”中点击“失业登记及支付申请”。

（4）失业人员阅读《失业待遇申领须知》承诺书，如

同意点击“我已阅读并继续申请”。



（5）确认个人信息。



（6）上传申报材料，所有材料均为非必扫材料，如没

有直接点击下一步。

（7）失业人员对基本信息进行核对，核对无误后点击

“申报提交”。



（二）线下：向最后一次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

机构提交失业保险金待遇申请。

六、办理时限

材料齐全、相关手续完备的即时办结。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无

八、咨询电话、监督电话

0635-12333、0635-2189650

九、办理地点及联系电话

见附件



附件：

经办机构地址及联系电话

序号 所属县（区）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

1 市本级 0635-2189243
聊城市东昌府区振兴西路166号市人社

局 1楼 11 号窗口

2 东昌府区 0635-8419558 东昌府区人社局 3219 房间

3 茌平区 0635-7298302 茌平人社局 1楼 4号窗口

4 临清市 0635-7121836 临清市人社局 419 房间

5 冠县 0635-2197716 冠县人社局二楼大厅 5号窗口

6 莘县 0635-7311595 莘县人社局东楼 306

7 阳谷县 0635-6173059 阳谷县谷山北路人社局 415 房间

8 东阿县 0635-3271092
东阿县曙光街 126 号人社大厅 34 号、

37 号窗口

9 高唐县 0635-6066371 高唐县劳动大厦二楼服务大厅1号窗口

10 度假区 0635-7100691
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政务服务中

心 7号窗口

备注 开发区、高新区请咨询市直


